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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大家谈·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系列谈之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系列谈之三———队伍规模—队伍规模
科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应和经费投入相匹配，

如果依靠财政资金的科学研究队伍规模过于庞大，“僧多粥少”

的局面将在所难免，由此将带来“人员成本过大、过度竞争、人浮

于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依靠财政资金的科研队伍规模必须适

当控制。

1. 人员现状

据统计，2012年中国R&D经费规模达到10298亿元（按汇

率折算为 1631亿美元），居世界第 3位，2007—2012年平均增

长速度达到29.6%，增速大幅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科研国家；相

应R&D人员投入324.68万人年，居世界第1位，2007—2012年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5%，增速同样大幅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

科研国家。2011年中国的 R&D经费大约占全球的 10%，而

R&D人员投入量大约占世界主要科研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

斯、日本、韩国、欧盟25国、中国）的30%，可以说中国用全球1/
10的R&D经费供养了全球1/3的R&D人员，人员投入所占份额

明显高于经费投入所占份额。中国人均R&D经费投入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的1/3，增加经费投入成为了提高人均经费投入的主要

呼声，但同时也应该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的科研队伍规模是不是

增长过快，经费的部分增幅被人员的增幅抵消掉了。

虽然中国R&D人员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1，但相对强度

仍较低，2011年中国每万劳动力中R&D人员的工作量为 37.7
人年，大约相当于全球主要科研活动国家平均水平的1/3，该数

据成为认为中国R&D人员数量还远远不够的主要依据。实际

上，任何指标拿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平均都存在类似的扭曲

情况，最典型的就是GDP总量与人均GDP，按GDP总量我国已

接近全球第1大经济体，而按人均GDP排名却在80多位，因此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用绝对指标还是用相对指标应慎重，必须考

虑其现实意义。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在创造GDP，所以除衡量绝

对的总量外还应衡量相对的人均量，而科学研究活动则不同，并

不需要每个劳动者都去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假定不同国家科学

研究人员的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那么决定科学研究活

动产出的因素是科学研究人员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其在劳动者

中所占的比例，与此类似，决定科学研究活动的广度的是科学研

究经费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其在GDP中的占比，因此在评价科学

研究活动投入和产出时，科学研究人员和科学研究经费的绝对

总量指标要比相对强度指标更有可比性，也更有现实意义。

2. 机构现状

中国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机构种类复杂、数量众多。据统

计，2012年全国共有3674个专门研究机构，平均每个机构93.6
人年，若照此规模估算，2012年全国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机构

大约有3.5万家。中国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机构类型很多，有：

高等院校、研究院所（既有事业性质也有企业性质、既有中央属

也有地方属）、企业、民办非企业、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妇幼保健

院、疾控中心、血液中心等）、协会或学会等社会团体，此外军队

武警系统还有一些高校、研究院所、医疗机构等单位，复杂程度

世界绝无仅有。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多头设立情况也是世界少

有的，如中国科学院除北京外还在多地建有分院和研究院所，而

各省区市也建有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除北京外也

在外地建有研究院所，而各省区市甚至许多地市都建有农业科

研院所；国家层面有多个医学研究机构，而地方层面同样有多个

医学研究机构。如此众多的机构都需要经费支撑，而经费的主

要渠道是财政资金和自有资金，一旦越来越多的机构都依赖上

财政资金，千方百计争经费，千军万马跑项目，财政资金的压力

可想而知。

3. 科研成果的市场容量

普通工业产品需求方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市场容的下多个

单位生产同样的产品；而对于科研活动的产品科研结果来说，采

用自有资金产生的成果是排他私有的，采用财政资金产生的成

果是社会公有的，同样的结果往往只需1个，可以说“科研成果的

市场容量为1”。过度强调科研活动机构之间的竞争，对科研活

动机构和人员缺乏统筹安排和科学布局，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

在所难免，势必影响到科学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益。当然，“科研

成果的市场容量是1”也并不代表一个研究方向只需要一个机构

来开展，科研结果往往需要不同的机构验证或比对，但这种验证

比对需在统一安排下进行，决不是建立在无序的重复和相互的

封锁基础上。

4. 统筹优化队伍

兵不在多在于精，科学研究活动不能依靠“人海”战术，过于

庞大的依靠财政资金的队伍规模必将影响经费投入的效益，必

须保持适度的财政科研队伍规模。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归

多个不同部门管辖，也没有全面清晰的准入制度，于是新的机构

不断设立，而已有的机构不断外延职能，连一些宗旨和经营范围

中没有科学研究的机构也在积极争取从事科学研究，科技进步

法确定的“统筹规划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布局，建立和完善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体系”任重而道远。

在现有依赖财政资金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中，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较多，尤其是高等学校、医疗机构、研究院所等事业单

位，没必要要求这些机构都去搞科研，这些机构也没有必要都去

搞科研，不同等级的机构应有不同的定位和不同的职责。应适

当建立财政科学研究项目的机构准入制度，统筹优化科研活动

机构，促进机构和人员的调整、优化和合作，使一部分机构和人

员回归其本职工作（如医疗、教学等），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

浪费。确定科研活动机构的申请资质和申请范围，对申请资质

和申请范围实施动态管理，对于信誉不良或业绩不佳的机构实

施降级或退出处理。实施财政科学研究项目的机构准入制度，

需配套完善科学研究人员的流入流出机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以人员的流动保证机构的活力和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

依靠财政资金的科研活动机构应进行统筹和优化，建立适

当的准入制度，保持适度的队伍规模，加大财政科学研究成果的

共享和应用，大力提高财政科研经费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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